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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业务办召开专题会议 督促发电企业认真执行电力业务许可制度
发布时间：2018-09-27 00:00:00  访问次数：740  来源：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  大 中 小

为落实《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开展电网企业和电力交易机构执行许可制度情况摸底调查的通知》，华北能源监管局

天津业务办按要求认真组织开展相关工作，在前期组织企业自查、现场调查基础上，加大此项工作推进力度，近期督促部

分未取证发电企业整改。

9月26日，天津业务办召开专门会议，未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的部分发电企业和电网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参加，

强调有关工作要求。会上对《电力业务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发电企业许可监督管理有关事项的通

知》等规章文件的条款要求进行了解释说明。强调在电力交易机构注册的发电企业，发电企业新建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必

须持有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企业应当持证与输供电企业、电力调度机构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和《购售电合同》；新建

发电机组在完成启动试运行时间点后三个月内必须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持证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

机组调度关系等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变化之日起30日内到电力监管机构办理登记事项变更相关手续；逾期未取

证的，不得发电上网。

参会企业介绍了企业项目建设现状，办理许可证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共同分析了未取证原因。业务办工作人员现

场解答辅导，督促企业要充分认识许可制度的严肃性，严格执行规定，提出整改时限，及时尽快取证，依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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